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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松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3 年 11 月 24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广州仲裁委员会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4 年 10 月 17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发来的《广东省广州

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公告》(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执行裁定书》(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之二，因公司未自动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2023）

穗仲案字第 21437 号及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裁定评

估、拍卖、变卖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骏路 2 号自编第 1 栋、

第 2 栋、第 3 栋、第 4 栋、第 5 栋、第 6 栋房产，所得价款用于清偿本案债务。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振中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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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广州松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与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广日电梯”）

签订《中信银行现金管理电子委贷子协议》【编号:811098268741】（下称“《委贷

协议》”），公司向广日电梯在委托贷款期限内的借款额度(滚动)为人民币 8,000 万

元，委托贷款期限至 2023 年 10 月 12 日。双方通过中信银行广州分行搭建的现

金管理电子委贷平台在线放款、还款，借款专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2023 年 9 月广日电梯向公司通过邮件及 EMS 发送《提示付款函》，提示公

司借款将到期，并提示公司及时按期偿还借款。委托贷款到期前，广日电梯又向

公司发出《催款函》，希望公司按时归还剩余 4800 万委托贷款，公司收悉催款函

后向广日电梯申请将剩余未归还的 4800 万元委托贷款展期，但广日电梯并未同

意。至到期日，公司未向广日电梯偿还的委托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47,869,603.57

元、至到期日未支付利息 284,433.7 元。因此，广日电梯在到期日后委托广东广

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发送了《律师函》。 

期间，公司积极与广日电梯协商，拟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骏路

2 号的土地和房产作为对未偿还的 47,869,603.57 元委托贷款做为抵押，向广州广

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续贷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利率按原借款合同利率执行。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资产抵押方

式向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续借委托贷款的议案》，但此项议案未通过公司

2023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同时，公司在 2023

年 11 月 2 日偿还了委托贷款本金 23,600 元，在 2023 年 11 月 30 日偿还了委托

贷款本金 26,530 元。至此，未向广日电梯偿还的委托贷款本金减至人民币

47,819,473.57 元。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寄出的关于此委托合同纠纷



公告编号：2024-076 

的《仲裁通知单》。公司董事会亦不断努力与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

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协商，寻求通过抵押方式实现委托贷款展期的可能，但股东间

一直未达成一致，因此公司无法通过抵押实现委托展期并请求申请人撤销仲裁。 

2024 年 6 月 26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仲裁员出具《裁决书》（2023）穗仲案

字第 21437 号，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 47,819,473.57 元及支付利息(含逾期利

息)[截至 2024 年 5 月 11 日利息(含逾期利息)共计 1,132,187.36 元，自 2024 年 5

月 12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借据 001 项下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 9,819,473.57 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 4.05%的标准计算;借据 007 至 011 项下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 

3800 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的标准计算]。 

2、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财产保全费 5,000 元，财产保全保险费 24,077.02 元，

律师费 84,000 元。 

3、本案受理费 254,920 元，处理费 73,417 元(申请人已预缴 76476 元，退回

3059 元)。仲裁费共 328,337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因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履行该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黄埔

区人民法院管辖强制执行，但因公司未履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作出《执行裁定书》(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之二，裁定评估、拍卖、

变卖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骏路 2 号自编第 1 栋、第 2 栋、第

3 栋、第 4 栋、第 5 栋、第 6 栋房产，所得价款用于清偿本案债务。《广东省广

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公告》(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要求上述房产存在占用、使

用者，于公告之日起七天内自行迁出和腾空房屋并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移交

房屋钥匙。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申请人仲裁请求： 

1. 请求仲裁委裁决公司向广日电梯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47,819,473.57 元，

并支付借款利息金额(截止至 2024 年 5 月 11 日，累计应支付但实际未支付利息

1,132,187.36 元)。 

2. 请求仲裁委裁决广日电梯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仲裁费



公告编号：2024-076 

331,396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24,077.02元，资产评估费35,000

元，律师费 84,000 元，均由被申请人承担均由公司承担。 

申请人仲裁理由： 

因公司未按《中信银行现金管理电子委贷子协议》约定期限及金额向广日电

梯偿还委托借款。广日电梯认为经多次有效催告，公司在收取知悉上述催告后至

今仍未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47,819,473.57 元及支付利息的行为已严重违约，损

害了广日电梯的合法权益。广日电梯依据《中信银行现金管理电子委贷子协议》

第十八条，对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2024 年 1 月 8 日，公司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广州

仲裁委员会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作出《决定书》，驳回公司的仲裁管辖权异议申

请。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仲裁裁决情况 

2024 年 6 月 19 日，广州市仲裁员出具《裁决书》（2023）穗仲案字第 21437

号裁决，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 47,819,473.57 元及支付利息(含逾期利

息)[截至 2024 年 5 月 11 日利息(含逾期利息)共计 1,132,187.36 元，自 2024 年 5

月 12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借据 001 项下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 9,819,473.57 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 4.05%的标准计算;借据 007 至 011 项下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 

3800 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的标准计算]。 

2、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财产保全费 5,000 元，财产保全保险费 24,077.02 元，

律师费 84,000 元。 

3、本案受理费 254,920元，处理 73,417元(申请人已预缴 76476元，退回 3059

元)。仲裁费共 328,337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因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上述裁决，2024 年 8 月 2 日，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指定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未还借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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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19,473.57 元及利息、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保全担保费 24,077.02 元、律师费

8,4000 元、仲裁费 32,8337 元、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暂计

49,393,074.95元、暂计执行费 116,793 元。但因公司未履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

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作出《执行裁定书》(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之二，

裁定评估、拍卖、变卖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骏路 2 号自编第

1 栋、第 2 栋、第 3 栋、第 4 栋、第 5 栋、第 6 栋房产，所得价款用于清偿本案

债务。《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公告》(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要求上述

房产存在占用、使用者，于公告之日起七天内自行迁出和腾空房屋并向广州市黄

埔区人民法院移交房屋钥匙。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公司目前停工停产及现有资金状况，短期内无力归还，预计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公司目前资金情况无力偿还，预计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被法院移送破产审查，房屋拍卖周期较长，有执行程序中止的可能。

公司预计通过破产清算偿付。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公告》(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 

《执行裁定书》(2024)粤 0112 执 9185 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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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松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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